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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
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认定工作规范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

神，践行强党建促发展的工作要求，科技创新局紧密结合北京经

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经开区”）科技创新发展工作实际，

激励科技工作者立足岗位、善作善成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，

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筑牢科技强国建设的亦庄担当，规范“科学

技术攻关先锋港”认定及管理工作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，是指经开区开

展核心技术攻关的优秀企业党组织。

第三条 经开区科技创新局具体负责开展“科学技术攻关先

锋港”的申报认定工作，审核由科技创新局在编人员完成，实施

过程严格执行科技创新局“三重一大”制度规定。

第二章 认定条件

第四条 申报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应具备以下条件:

1.申报单位在亦庄新城注册、纳税、入统，具备独立法人资

格，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
2.申报单位主营业务应符合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汽车和



-2-

智能网联汽车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、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经

开区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。

3.申报单位设有基层党组织，党组织扎实开展政治建设、思

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制度建设等，深入推进党史学习

教育工作。

4.申报单位正在承担国家层面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、科技创新 2030 等科技部重点项目）或北京市层面

（北京市科技计划、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研究专项等）重

大战略任务。

5.申报单位设有创新团队，团队由负责技术研发攻关的骨干

成员组成，成员为劳动模范、北京大工匠及获大工匠提名、经开

区认定及评选的亦城顶尖、杰出、领军人才的优先考虑。

6.申报单位研发并储备多项科技创新成果，具有较好的经济

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五条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申报及认定工作每年组织开

展一次，认定流程包括：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科技创新局在经开区官方媒体上发布申报

通知，组织区内企业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组织认定。科技创新局依据认定条件，对申报材料进

行完整性审核、实质性审核，征求经开区相关委办局意见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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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认定企业名单。

（三）提请审议。将拟认定名单提请科技创新局局务会审议。

（四）组织挂牌。对由科技创新局审议通过的申报单位认定

为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并挂牌。

第四章 动态评价与退出机制

第六条 科技创新局对已认定的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实

行动态评价管理。

第七条 经认定的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企业，于每年 3

月底前向科技创新局提交上一年度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年度工作

报告。

第八条 科技创新局每 3 年对已认定的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

港”开展一次复审工作。

第九条 已认定的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有下述情形之一

的，科技创新局取消其认定荣誉，并公告。

（一）连续两年无故不提交年度工作报告

（二）在复审中被评价为不合格；

（三）申报材料弄虚作假；

（四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违反法律法规、对社会造成不良

影响等。

第十条 因第九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原因被撤销资格的，

两年内不再受理其认定申请；因第（三）、（四）项原因被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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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的,列入失信记录,五年内不再受理其认定申请。

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出现经营地址、运营主体等重大事项变

更时，或因战略调整、运营停滞、运营主体依法终止等原因不再

符合“科学技术攻关先锋港”相关条件时，要及时书面报告科技

创新局，由科技创新局对其资格进行备案、调整或撤销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规范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三条 本规范试行期一年，已认定的“科学技术攻关先

锋港”参照本规范实行评价管理。


